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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同意公司

2014

年开展远期结

售汇业务

,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

一、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目的

近年来

,

随着公司销售规模的扩大

,

公司国际采购业务也在逐步增加

,

外汇支付金额也随之扩大

,

因此当外币汇

率出现较大波动时

,

汇兑损益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一定影响。

2014

年预计原材料进口金额超过

10

亿元人民币

,

汇率波动对公司利润影响增大

,

公司为减少汇兑损益大幅波动对利润的影响

,

拟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远期结售汇是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外汇避险金融产品。 其交易原理是

,

与银行签订远期结售汇合约

,

约定

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汇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

,

在到期日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

,

再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

约定的币种、金额、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业务

,

从而锁定当期结售汇成本。

二、结售汇业务的品种

公司的远期结售汇限于公司进出口业务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为美元。

三、业务期间、业务规模、拟投入资金

为合理规避外汇汇率波动风险

,

根据目前公司进出口业务的实际规模

,

公司

2014

年计划与银行开展远期结售

汇业务

,

预计远期结售汇业务任一时点远期结售汇标的额不超过等值人民币

3

亿元

(

本额度包括全资及控股子公

司

)

。

四、远期结售汇的风险分析

公司开展的外汇远期结售汇业务遵循锁定汇率风险原则

,

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

,

但因远期结售汇

交易专业性较强

,

复杂程度高

,

可能存在由于内控制度不完善造成的内部控制风险。

五、公司采取的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已制定了《远期结售汇管理制度》

,

该制度就公司结售汇业务额度、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

程、责任部门及责任人、信息隔离措施、内部风险报告制度及风险处理程序等做出了明确规定

,

该制度符合监管部

门的有关要求

,

能满足实际操作的需要

,

所制定的风险控制措施是切实有效的。

2

、公司进行远期结售汇交易必须基于公司的实际进出口业务

,

远期结售汇合约的外币金额不得超过进出口

业务的预测量。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

,

本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目的是为了利用远期外汇交易业务来规避 外汇的汇率

波动风险

,

具有必要性。 公司已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结售汇业务内控制度

,

以及有效的风险控

制措施。 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

2014

年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

七、备查文件

1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2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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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向银行机构申请人民币

85

亿的银行授信额度

,

本事项已经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考虑到公司部分银行授信额度将要到期

,

公司拟在银行授信额度到期后向银行继续申请银行授信额度。

2014

年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的授信额度见下表

:

序号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

万元

)

１

中国建设银行番禺天安支行

１３０

，

０００

２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

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１００

，

０００

４

渤海银行广州分行

８０

，

０００

５

中国银行广州番禺支行

８０

，

０００

６

平安银行珠江新城支行

６０

，

０００

７

国家开发银行广东省分行

３８

，

０００

８

其他银行

２６２

，

０００

合计

８５０

，

０００

授信产品为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额度、银行票据额度等

,

授信期限最长不超过二年。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

融资金额

,

实际融资款金额应在授信额度内以银行与公司实际发生的融资金额为准。

公司可以公司自身或下属全资、控股公司的名义在上述融资额度内与各银行机构签署授信融资的有关法律

文件

,

并授权薛华先生

(

或下属全资、控股公司的法人

)

代表公司与各银行机构签署上述授信融资项下的有关法律

文件

(

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质押、抵押等相关申请书、合同、协议书等文件

)

。

截止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银行借款总额为

10.74

亿

,

占公司总资产的

14.54%,

资产负债率为

44.76%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29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

,

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根据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

公司拟

对部分控股子公司银行融资等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担保总额度为不超过人民币

14.13

亿元。本事项尚需提交

2013

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及拟提供担保的情况

1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法定代

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地 主营业务

１

大连海大圭泽贸

易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顾众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

大连市中山区五五

路

１２

号

５

楼

国内一般贸易，货物、技术进出口（法

律、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

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

营）；粮食收购；代理进出口业务

２

广州市番禺区大

川饲料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张桂君

２０００

年

１

月

７

日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

镇西樵村

生产、销售：饲料、预混料、浓缩料；批

发、零售：饲料原料、水产品、牲畜、农

畜产品；水产技术服务；生产、加工：

塑料制品、纸塑复合包装制品，销售

本企业产品。（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

政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

可经营的未获许可前不得经营）

３

珠海海龙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诸清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

珠海市斗门区白蕉

镇人民政府大院

１

号

楼

１０１

室

生物制品的研发；水产品加工技术的

研发

４

广州市海大饲料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薛华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

镇市新公路南段

２７

号（临时经营场所：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８

日）

畜牧渔业水产技术服务；动植物疾病

防治服务；销售：饲料及添加剂、浓缩

料、预混料、农副产品；货物及技术进

出口。（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

禁止经营的不得经营；涉及许可经营

的未获得许可前不得经营。）

５

深圳市大河饲料

有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杨勇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

港湾三路招港大厦

８０８

号

畜牧渔业水产技术服务；动植物疾病

防治服务；水产品、畜禽养殖技术的

研发、咨询；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

务；粮食收购；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的

销售（不含易燃易爆危险品及限制项

目）；会务礼仪策划；企业管理咨询

（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

定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除外）。

６

Ｈ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海

大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

５００ＵＳＤ

薛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８

日

Ｐ．Ｏ． 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ｉ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饲料、畜禽、水产品、农副产品的国际

贸易

７

东莞市海大饲料

有限公司

１

，

０００

张桂君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

日

东莞市麻涌镇新沙

港工业区

生产、销售：饲料（凭有效许可经营）；

批发和零售：饲料原料、水产品；水产

技术开发及技术服务。

８

昇龙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１２

，

７１３

，

４００

万

ＶＮＤ

庄界成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８

日

隆安省德和县德和

东社第

５

邑德和一工

业区

Ａ０５

座

生产水产饲料、水产品种饲料、水产

生物酵母、水生生物添加剂，冷库出

租、经营进出口业务

９

江门海大饲料有

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张桂君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台山市大江镇五星

管区

生产、销售：饲料（凭有效的《饲料生

产企业审查合格证》经营）；销售：饲

料原料、畜牧产品（不含前置审批项

目）、鲜活水产品；零售：农机产品；畜

牧、水产养殖技术的开发和服务；畜

牧养殖（由分公司凭证经营）；农副产

品、干鲜蔬菜（不含前置审批项目）的

购销。

１０

茂名海龙饲料有

限公司

９

，

２１０

张桂君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茂名市茂港区沙院

镇木苏开发区中润

工业园

生产销售：配合饲料、浓缩饲料（凭有

效饲料生产企业审查合格证经营）；

批发、零售：饲料、饲料原料、干鲜蔬

菜，农机用具，农副产品（国家专营专

控项目除外）。

１１

珠海容川饲料有

限公司

３

，

０００

陈中柱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

珠海市斗门区斗门

镇小濠冲村风门坳

饲料、混合料、浓缩料、农业机械的销

售；饲料原料、水产品的批发、零售；

水产养殖；水产技术服务推广；虾用

配合饲料的生产（具体按照珠富建环

字【

２０１０

】

００１

号批复和《饲料生产企

业审查合格证》执行）。

2

、公司与被担保人的股权关系及担保金额

公司与被担保人的股权关系及担保金额如下表

: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直接或间接持股

比例

其他少数股东

提供担保额度

（万元）

１

大连海大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６０％

上海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４０％ ３６

，

０００

２

广州市番禺区大川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

，

８００

３

珠海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１２

，

０００

４

广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５

深圳市大河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６

Ｈ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海

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７

东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５

，

０００

８

昇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８０％ Ｐｏｗｅｒ Ｌ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

Ｌｔｄ．２０％ ２３

，

５００

９

江门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０

茂名海龙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１１

珠海容川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０％ ２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１

，

３００

公司与上述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与上述其他股东不

存在关联关系。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需对公司承担反担保责任

,

将在公司提供担保后与公司签订反担保合同

,

承诺在

被担保人的融资金额如无法如期归还银行

,

而导致公司履行担保偿还义务后

,

其他少数股东将按其持有被担保人

的股权比例对公司承担偿还义务。

3

、被担保人

2013

年期末财务状况

单位

:

万元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１

大连海大圭泽贸易有限公司

４４

，

６９９．４１ ６９

，

４０３．９４ ２

，

００３．７３

２

广州市番禺区大川饲料有限公司

４０

，

５１７．１９ １３０

，

３４４．９８ １

，

３９０．７７

３

珠海海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０６．６３ ５２

，

４０４．３８ －１

，

０３６．５２

４

广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４１

，

７３２．９２ ８７

，

０３５．９６ １

，

２９８．３５

５

深圳市大河饲料有限公司

３

，

８５２．４０ ３

，

６８５．８３ ８７．５２

６

Ｈａｉ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海大

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３５

，

８２１．１８ ９

，

１３９．８２ ３１５．２９

７

东莞市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１０

，

１０９．３０ ６６

，

９９４．５９ １

，

０４１．３３

８

昇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２４

，

４７６．５７ ４０

，

７６５．５９ １

，

３６３．２７

９

江门海大饲料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０２．１４ １３６

，

４５６．７６ ２

，

５９４．７９

１０

茂名海龙饲料有限公司

１６

，

６６３．７４ ７４

，

３１６．９４ １

，

７７０．８３

１１

珠海容川饲料有限公司

２４

，

０５３．３５ ５６

，

０８１．３４ －１

，

５９８．２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向银行融资等提供担保

,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14.13

亿元

,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

本议案是确定年度担保的总安排

,

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将在上述范围内由公司、被担保人及

贷款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有利于其筹措资金

,

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

;

公司全资

及控股子公司的资产优良

,

偿债能力较强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且由其他少数

股东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

公司担保风险较小。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该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正常生产

经营的需要

,

公司担保的对象均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

风险可控

,

符合公司利益

;

且由其他少数股东提供反担保协

议

,

没有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同意上述的担保议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2013

年末

,

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

,

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

12,973.53

万元。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

,

公司为上述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

有利于其筹措资金

,

保证正常生产经营及发展

;

公司

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资产优良

,

偿债能力较强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且由其他

少数股东对公司提供反担保

,

公司担保风险较小。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

意见

,

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公司的上述担保事项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若干问题的通知》

(

证监发

[2003]56

号

)

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

证监发

[2005]120

号

)

等规定

,

同

意上述的担保议案。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0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会计

政策变更的议案》

,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

Haid International Group Limited(

海大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海大

国际”

)

及

China Haida Feed Group(HK)Limited(

中国海大饲料集团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香港海大”

)

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将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

一、变更情况

1

、 变更日期

:2014

年

1

月

1

日

2

、 变更原因

海大国际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设立的商业公司

,

并根据香港法例第

32

章《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为“非香

港注册的香港公司”

;

香港海大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的公司

,

两家公司均适用香港的《公司条例》等法律法规

,

故自设立始以港币为记账本位币。 但该两公司最近几年的采购、销售业务均以美元交易计价和结算、主要资金以

美元存入银行、主要投融资活动也是以美元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关于企业选择记账本位币的相关要求

:

一是该货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销售价格

,

通常以该货币进行商品和劳务销售价格的计价和结算

;

二是该货

币主要影响商品和劳务所需人工、材料和其他费用

,

通常以该货币进行上述费用的计价和结算

;

三是融资活动获

得的货币以及保存从经营活动中收取款项所使用的货币。

公司重新考虑

,

认为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能提供更可靠相关的会计信息。

3

、 变更前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前

,

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一直以港币为记账本位币。

4

、 变更后采用的会计政策

变更后

,

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将以美元为记账本位币。

5

、 本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的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

,

对于公司合并报表的净资产没有影响。 经测算

,

由于

记账本位币变更

,

对海大国际、香港海大

2013

年度净利润的影响金额分别为

11

万元人民币、

0.01

万元人民币

,

对公

司合并报表净利润的影响较小。

由于涉及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以前年度绝大部分账务处理

,

因此对于列报净利润的累积影响不切实可行。本

项会计政策的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拟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执行

,

并采用变更当日的即期汇率将所有项目折算

为变更后的记账本位币。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结合实际情况

,

将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的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

,

有利于提供

更为可靠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三、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将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的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

,

有利于提供更为可靠的会计信

息、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此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实施上述变

更。

四、备查文件

1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2

、 《公司第三次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权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

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

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

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

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

一、股权激励计划及授予情况简述

1.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0

年

10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

,

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 2011

年

4

月

1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

,

对原激励计划进行了修订、补充和完善。

3.

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后

,2011

年

5

月

6

日

,

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东海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草案

)

修订稿》及其摘要

(

以下简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

4.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为

121

位

,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

量为

1,360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32.15

元。 股票期权授予日为

2011

年

5

月

11

日

,2011

年

5

月

19

日公司完成股票期权授予

登记。

5. 2013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预留股票期权授予的

议案》

,

公司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为

26

名

,

授予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390

万份

,

行权价格为

18.75

元

,

授予日为

2013

年

5

月

9

日。

二、股票期权股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历次调整情况

1.

因实施

2010

年度利润分配

,2011

年

9

月

26

日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数量和行权价格的议案》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2,720

万份

,

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调整为

15.98

元。

2.

因员工离职、伤亡及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

,2012

年

5

月

23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期权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公司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的激励对象调整为

115

名

,

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3,422.9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2.18

元。

3. 2012

年

11

月

5

日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内提出行权申请的

115

名激励对象的

342.29

万份股

票期权全部予以行权并办理完相关登记手续

,

行权价格为

12.18

元

,

于

2012

年

11

月

7

日正式上市。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后

,

公司首次已授予未行权股份为

3,080.61

万份。

4.

因员工离职及实施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2013

年

5

月

27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授予对象、股票期权数量及行权价格的议案》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

激励对象调整为

109

名

,

已授予未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3,837.483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9.25

元

;

公

司预留授予

26

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的已授予未行权股票期权数量调整为

507

万份

,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

14.31

元。

三、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设定的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根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

首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业绩条件

:

2013

年度净利润不低于

35,000

万元

;2013

年度饲料销量不低于

430

万吨

;2013

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

12.4%;

以上

净利润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孰低值

;

净资产收益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孰低值

;

若公司发生再融资行为

,

则融资当年及以后年度

指标值以扣除融资数量后的净资产及该等净资产产生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11

日非公开发行

6,850

万股股份

,

并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正式上市。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公司

2013

年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广会审字

[2014]G14000800029

号

),

公司

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4,035.52

万

元、

31,928.80

万元

,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0.01%

、

10.33%

。 在扣除公司

2013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影响后

,

公司

2013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的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3,960.65

万元、

31,853.93

万元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加权平

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1.21%

、

10.52%

。

因此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均没有达到《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设置的业绩考核目标

,

不符合行权条件。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

可以行权。

四、不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处理办法

因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不满足行权条件

,

根据《上市公司股

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等规定及

2011

年第二次股东大会决议授权

,

董事会决定

:

注销首次

授予第三个行权期

109

名激励对象可行权

1,279.161

万股股票期权、注销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

26

名激励对象可

行权

253.5

万股股票期权

,

共计注销

1,532.661

万股股票期权。

五、独立董事意见

因公司

2013

年度业绩指标未达到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

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绩效考核目标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

条件不满足

,

公司董事会注销激励对象获授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相对

应的股票期权

,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股

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认为

: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没有达到公

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规定的绩效考核目标

,

不符合行权条件

,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

一个行权期不能行权。 公司注销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三个行权期及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内可行权的股票期

权符合《管理办法》及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

合法有效。 公司尚需向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注销登记手

续。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3.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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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下午在广州市番禺

区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的方式召开

,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谢明权先生召集和主持

,

会议通知于

2014

年

4

月

10

日

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监事。应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

实际参加会议监事

3

人

,

公司董事会秘书

也列席了本次监事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本次会议以回收表决票的方式逐项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会

2013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二、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三、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

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现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该体系的建立对公司的

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起到较好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作用

,

公司内部控制的自我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五、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六、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公司将海大国际及香港海大的记账本位币由港币变更为美元

,

有利于提供更为可靠的会

计信息、更加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此变更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

监事会同意实施上

述变更。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七、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收到监事谢明权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申请。谢明权先生因个人原因

,

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

主席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

,

谢明权先生

作为公司监事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

因此谢明权先生的辞职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新任监事到任之日生效

,

在此之间

,

谢明权先生仍将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谢明权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及监事会主席后

,

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海灏投资有限公司拟推荐王静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王静女士简历详见附件

),

任期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王静女士未有《公司法》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规定的情形

,

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

解除的情况。 公司股东监事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

二分之一

;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同意将王静女士作为公司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对谢明权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及对公司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

本议案尚需提交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八、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14

年一季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14

年一季度报告》全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

2014

年一季度

报告正文》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

//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

:

监事候选人王静女士简历。

王静

,

女

,1979

年出生

,

中国国籍

,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1

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管理科学专业

,2006

年至

2008

年就读长江商学院

MBA,

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01

年至

2006

年先后在科大讯飞有限公司、深圳博华咨询

有限公司、腾讯科技有限公司任职。

2008

年初至

2010

年在

IBM

中国公司任咨询顾问。

2012

年

2

月进入公司工作

,

任

公司顾问。

王静女士与本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之间无任何关

联

,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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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0

日下午在广州市番禺

区公司会议室召开

,

会议决定于

2014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股权登记日

:2014

年

5

月

8

日

(

星期四

)

(

三

)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4

年

5

月

12

日

(

星期一

)

上午

10:00

。

(

四

)

现场公议召开地点

: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创新大厦

213

公司会议室。

(

五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方式召开。

(

六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对象

:

1

、截至

2014

年

5

月

8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

,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

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会议并参加表决

(

授权委托书附后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4

、公司非公开发行保荐代表人。

二、会议审议事项

(

一

)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属于公司股东大会职权范围

,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本次会议审

议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

审议事项合法、完备。

(

二

)

提交本次会议审议和表决的议案如下

:

1

、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2

、 《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

3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

4

、 《关于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

6

、 《关于公司

2014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

7

、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

8

、 《关于公司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

9

、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

10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公告

11

、《关于监事会

2013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

12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以上议案请查阅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另外

,

会议将听取独立董事

2013

年度工作汇报。

上述议案均属于普通决议

,

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

包括股东代理人

)

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

三

)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

,

已于

2014

年

4

月

22

日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

三、会议登记方法

(

一

)

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9

日

,

上午

9:30-11:30,

下午

14:30-17:00

。

(

二

)

登记地点

: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21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

三

)

拟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

:

1

、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自然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自然人股东

(

即委托人

)

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

自然人股东的有效身份证件、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2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

,

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

或授权委托书

)

、法人单位

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法人股东委托代理人出席的

,

代理人凭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

法人股东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股东可以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其中

,

以传真方式进行登记的股东

,

务必在出席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材料原件

并提交给本公司。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

,

委托人

(

或委托人的法定代表

人

)

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

并与上述办理登记手续所需的文件一并提交给本公

司。 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

一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会期预计为半天。

(

二

)

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

三

)

会务联系方式

:

联 系 人

:

黄志健、卢洁雯、杨华芳

联系电话

:(020)39388960

联系传真

:(020)39388958

联系地址

:

广州市番禺区番禺大道北

555

号天安科技园创新大厦

213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511400

五、备查文件

(

一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

(

二

)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

(

三

)

其他备查文件。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

本公司证券部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附件

1:

授 权 委 托 书

本人

(

本单位

)

作为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出席广东海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

,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

票表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

或本单位

)

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议案序

号

表决事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续聘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４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业务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４

年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８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９

关于公司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１０

关于为公司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关于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工作报告的议案

１２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注

: 1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

,

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

,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

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

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2

、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会议结束时

委托人

(

签字盖章

):

受托人

(

签字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股

委托日期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002311� � �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14-035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2013年度业绩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4

年

4

月

25

日下午

3

点到

5

点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网上互动平台举行

2013

年度业绩说明会

,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

届时投资者可以登录全景网

(http://chinairm.p5w.net/gszz/index.htm)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薛华先生、公司副总经理田丽女士、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副总经

理黄志健先生、公司独立董事邓尔慷女士、公司财务负责人杨少林先生、公司保荐代表人顾少波女士。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B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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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2014年 4月 22 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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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93� � �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14-019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的控股子公司厦门日上钢圈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

上钢圈”

)

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

具体信息如下

:

一、日上钢圈取得实用新型专利情况如下

:

序号 实用新型名称 专利号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１

一种用于加工汽车钢圈气门孔的工作

台结构

ＺＬ ２０１３ ２ ０５５２８４１．４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２

一种用于加工汽车钢圈气门孔的辅助

装置

ＺＬ ２０１３ ２ ０５５２６７３．９ ２０１３

年

０９

月

０６

日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６

日

以上专利证书的取得

,

不会对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

但对公司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公司

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有积极的影响。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证券代码:002593� � � �证券简称:日上集团 公告编号:2014-020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商标注册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日上集团”

)

近日已取得注册商标证书

,

具体信息

如下

:

一、注册号

:4324141

注册日期

:2013

年

04

月

23

日

到期续展日期

:2023

年

04

月

23

日

注册商标

:

持有人名称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30

号

注册国

:

美国

注册商标名称

:

国际分类第

12

类

遥控运载工具

(

非玩具

);

汽车

;

车轴

;

毂罩

;

轮毂箍

;

轮辐夹钳

;

轮辐钳

;

车身

;

电动运载工具

;

缆车

;

运行李推车

;

雪橇

(

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用轮胎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

水上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

用轮毂

;

运载工具轮平衡器

;

运载工具用轮辐

;

运载工具用轮圈。

二、注册号

:1269470

注册日期

:2012

年

04

月

26

日

到期续展日期

: 2022

年

04

月

26

日

注册商标

:

持有人名称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30

号

注册国

:

墨西哥

注册商标名称

:

国际分类第

12

类

遥控运载工具

(

非玩具

);

汽车

;

车轴

;

毂罩

;

轮毂箍

;

轮辐夹钳

;

轮辐钳

;

车身

;

电动运载工具

;

缆车

;

运行李推车

;

雪橇

(

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用轮胎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

水上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

用轮毂

;

运载工具轮平衡器

;

运载工具用轮辐

;

运载工具用轮圈。

三、注册号

:12-115793

注册日期

:2013

年

01

月

30

日

到期续展日期

: 2023

年

01

月

30

日

注册商标

:

持有人名称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30

号

注册国

:

哥伦比亚

注册商标名称

:

国际分类第

12

类

遥控运载工具

(

非玩具

);

汽车

;

车轴

;

毂罩

;

轮毂箍

;

轮辐夹钳

;

轮辐钳

;

车身

;

电动运载工具

;

缆车

;

运行李推车

;

雪橇

(

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用轮胎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

水上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

用轮毂

;

运载工具轮平衡器

;

运载工具用轮辐

;

运载工具用轮圈。

四、注册号

:2012056478

注册日期

:2014

年

01

月

3

日

到期续展日期

: 2022

年

08

月

22

日

注册商标

:

持有人名称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30

号

注册国

:

哥伦比亚

注册商标名称

:

国际分类第

12

类

遥控运载工具

(

非玩具

);

汽车

;

车轴

;

毂罩

;

轮毂箍

;

轮辐夹钳

;

轮辐钳

;

车身

;

电动运载工具

;

缆车

;

运行李推车

;

雪橇

(

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用轮胎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空、水或铁路用机动运载工具

;

水上运载工具

;

运载工具

用轮毂

;

运载工具轮平衡器

;

运载工具用轮辐

;

运载工具用轮圈。

五、注册号

:12-1157931126983

注册日期

:2012

年

07

月

10

日

到期续展日期

: 2022

年

07

月

10

日

注册商标

:

持有人名称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人地址

:

厦门市集美区杏林杏北路

30

号

注册国

:

乌克兰

注册商标名称

:

国际分类第

12

类

毂罩

;

汽车车轮

;

摩托车车轮毂

;

运载工具用轮胎

;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

运载工具用轮毂

;

运载工具轮平衡

器

;

运载工具用轮辐

;

运载工具用轮圈。

以上商标的取得

,

有利于公司加强对注册商标的保护

,

提高公司国内外品牌和市场知名度

,

防止商标侵

权事件的发生

,

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22日

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

[2014]

第

210544

号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日上集团”

)

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度《关

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日上集团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

,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

日上集团年度报告的必备文件

,

随同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披露。

二、董事会的责任

日上集团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

,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编制《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并保证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日上集团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 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

,

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

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

,

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

,

我们的鉴证工

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

,

日上集团董事会编制的

2013

年度《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如实反映了日上集团募集资

金

2013

年度实际存放与使用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O一四年四月十八日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

,

本公司将

2013

年

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2011

〕

880

号《关于核准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

日上集团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53,000,000.00

股

,

每股面

值

1.00

元

,

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

12.88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2,640,000.00

元

,

扣除发行费用总额人民币

34,292,116.00

元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648,347,884.00

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京都天华验字

(2011)

第

0113

号《验资报告》验

证。

(

二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

、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累计使用

42,285.33

万元

,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3,564.71

万元

(

包含利息收

入扣除手续费金额为

1,015.25

万元

)

。

2

、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3

年度

,

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集投项目

10,283.60

万元

,

其中

:

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生产

150

万套轻量化无内

胎钢圈项目支出

7,316.00

万元

,

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生产项目支出

2,967.60

万元。

以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0,835.90

万元。

以节余超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7.59

万元。

综上

,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63,412.42

万元

,

尚未使用的金额为

2,581.18

万元

(

其中募集

资金

1,422.37

万元

,

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

1,158.81

万元

)

。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

,

制

定了《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 该管理办法于

2010

年

8

月

8

日经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

,

本公司从

2011

年

7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

使用专户

,

并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

,

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

,

以保证专款专用。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管理协议》的规定

,

存放和

使用募集资金。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

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募集资金专户

(

单位

:

人民币元

)

如下

: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集美支行

４１０００２０１１９２０１１０８３６８

活、定期

１

，

０８５

，

７６１．４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支行

３２５００１０４００２０５２７

活、定期

０．００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杏林支行

１２９９５０１００１０００８６５７９

活、定期

２４

，

７２６

，

１４５．３７

合计

２５

，

８１１

，

９０６．８１

上述存款余额中

,

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

11,626,742.94

元

(

其中

2013

年度利息收入

1,439,873.93

元

),

已扣除手续费

38,595.01

元

(

其中

2013

年度手续费

4,203.47

元

)

。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本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详见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为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生产

150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钢圈

项目、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生产项目皆为公司生产经营的一个组成部分

,

且该组

成部分是对原有生产经营方式的完善、优化与扩展

,

故上述项目无法核算其产生的效益。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无

(

四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

详见附件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五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

六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3

年

3

月

13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2013

年

3

月

29

日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单个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变更为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募投项目“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生产项目”的节余募集资

金

4,176.13

万元、利息收入总额

632.31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

发表了同意意见

,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公司

2013

年

4

月

15

日

,

在募集资金专户中转出

4,817.47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013

年

5

月

6

日、

2013

年

5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同意将募投项目“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

生产

150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钢圈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

6,018.43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独立董事、监

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

七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1

、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5,300

万股

,

每股发行价为

12.88

元

,

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682,640,

000.00

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48,347,884.00

元

;

其中

2

个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600,750,000.00

元

,

超募资金

47,597,884.00

元。

2

、

2011

年

7

月

14

日

,

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

决定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47,597,884.00

元。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

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

,

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3

、

2013

年

9

月

2

日

,2013

年

11

月

30

日

,

公司将超募结余资金

7.24

万元、

0.35

万元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

八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都存放在募投专户中

,

专项管理

(

九

)

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无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无

六、 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4

月

18

日批准报出。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4月18日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编制单位

:

厦门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６４

，

８３４．７９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１

，

１２７．０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６３

，

４１２．４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１

）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

生产

１５０

万套轻量化无

内胎钢圈项目

否

２０

，

０７５．００ ２０

，

０７５．００ ７

，

３１６．００ １２

，

０４６．８０ ６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５－８

— — 否

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

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

生产项目

否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９６７．６０ ３５

，

７６２．３４ ８９．４１

２０１３－

３－１３

— —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６０

，

０７５．００ ６０

，

０７５．００ １０

，

２８３．６０ ４７

，

８０９．１４ ７９．５８

— — — —

补充流动资金

１０

，

８３５．９０ １０

，

８３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募集资金投向小计

２１

，

１１９．５０ ５８

，

６４５．０４

超募资金投向

补充流动资金 —

４

，

７５９．７９ ４

，

７５９．７９ ７．５９ ４

，

７６７．３８ １００．１６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４

，

７５９．７９ ４

，

７５９．７９ ７．５９ ４

，

７６７．３８ １００．１６

— — — —

合计

６４

，

８３４．７９ ６４

，

８３４．７９ ２１

，

１２７．０９ ６３

，

４１２．４２ ９７．８１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美国商务部决定对原产于中国的钢制车轮（直径为

１８～２４．５

英寸）进行

反倾销反补贴合并调查。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钢圈项目的部

分产能原计划通过美国市场消化。考虑到双反调查和美国市场疲软的影响，同时，结合国内

２０１２

年度经济形势变化，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初适当放缓该项目的投资进度，并加快越南生产基

地的建设。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中旬公布，从中国进口钢制车轮没有实质

性损害或威胁美国相关产业，但美国市场前景并未明朗，综合考虑全球经济形势及国内商

用车市场情况变化，公司将调整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钢圈项

目的投资进度。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募集资金投资进度调整计划的议案》， 此次调整仅调整了资金投资计划， 未对项目实施地

点、实施内容、实施主体等内容调整。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

况

１

、公司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５

，

３００

万股，每股发行价为

１２．８８

元，共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６８２

，

６４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６４８

，

３４７

，

８８４．００

元；其中

２

个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６００

，

７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超募资金

４７

，

５９７

，

８８４．００

元。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４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４７

，

５９７

，

８８４．００

元。公

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１

、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工建设“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生产

１５０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

钢圈项目”、“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生产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６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

１００

，

０８６

，

８１７．７７

元，以上

情况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京都天华专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９８

号《关于厦门

日上车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审验确

认。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

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００

，

０８６

，

８１７．７７

元。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均就该事项明确发表了同意意

见，保荐机构出具了专项核查意见。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募投项目承诺投资总额为

６０

，

０７５．００

万元。

１

、四川日上金属工业有限公司汽车钢圈及钢结构生产项目的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为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厂房建设、设备安装调试工

作，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总额

４

，

８０８．４４

万元，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１２．０２％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７．４２％

。

２

、募投项目“厦门日上金属有限公司年产

１５０

万套轻量化无内胎钢圈项目”的募集资

金承诺投资总额为

２０

，

０７５

万元，已经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公司已完成了相关厂房建设、

设备安装调试工作，各项工作基本步入正轨。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节余募集资金及利息

收入总额

６

，

０１８．４３

万元，占该项目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的

２９．９８％

，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９．２８％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余额为

２５

，

８１１

，

９０６．８１

元，其中：

１

，

７２３

，

１０６．４７

元转

入七天通知存款，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转入智能定存，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转入

３

个月定期存款， 余额

８８

，

８００．３４

元分存放于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活期账户中。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无


